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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应该是一次单
纯的信访举报，除举报当事人
主观意见外，没有具体问题，
也没涉及其他涉黑涉恶线索，
可以排除。”在永定区纪委监委
案件监督管理室，这样的讨论
每天都在上演。自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开展以来，该区坚持问
题导向，挺纪在前，有效打击
黑恶势力“保护伞”，破除“关
系网”。
线索排查“起底”。建立涉

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线索移送反馈机制，区纪委监
委与政法部门定期会商，对相
关问题线索进行集体“会诊”，
排查涉黑涉恶案件背后的“保
护伞”和“关系网”，确保不放
过任何蛛丝马迹。目前，该区共受
理政法机关移送问题线索31条。其
中，27 条已办结，3 条已立案审
查，1条正在办理。

逐案过筛“清零”。紧盯涉黑
涉恶问题，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工作
专班，对2018年以来已经办理的案
件进行回头看，确保问题线索“清
零”。对涉及到“村霸”、“村痞”

及可能涉黑涉恶的问题线索一
律由区纪委监委直查直办，一
律由委领导领办，一律由工作
专班来办。深挖细查涉黑涉恶
腐败问题和黑恶势力背后“保
护伞”，彻底清除黑恶势力滋生
土壤。
深挖彻查“除根”。挺纪在

前，以“零容忍”态度，从严
查处涉黑涉恶典型案件和充当
“保护伞”、“关系网”的党员干
部及公职人员。对在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中走过场，工作
推进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等
问题，一律一查到底，绝不姑
息。截至目前，该区纪委监委
共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问题线索 55条，党纪政务
立案 7人。严肃查处了永定区法院
原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龙期斌等
3名涉恶势力“保护伞”。

（徐江立 胡蓉）

永定区：
线索大起底深挖彻查黑恶势力“保护伞”

本报讯 日前，慈利县纪委对近期查处
的两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予
以通报。
原三合口乡（现合并到三合镇）池岩村

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刘军池、村支
两委委员兼报账员黎开宏虚列支出套取资金
案。2014 年至 2016年，刘军池、黎开宏等
人以虚增购苗款的方式套取产业扶贫资金
8675元，以虚列工程款、征地补偿款的方式
从村账套取资金270000元，用于处理本村有
关开支。2019年 2月 15日，三合镇党委研究
决定，给予刘军池同志严重警告处分（影响
期为二年），给予黎开宏同志警告处分。
江垭镇美世坪村原党支部书记寇自安，

现任党支部书记李西刚，党支部委员、村民
委员会主任刘湘楚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未
正确履职案。2017年 2月，美世坪村村民陈
某圭等5户被确定为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当
年3月，寇自安、刘湘楚等人商议，以向陈
某圭等户收取“返耕保证金”的方式督促其
返耕原宅基地，11月，李西刚、刘湘楚等人
对陈某圭等户的新建房屋进行验收。之后，
上级部门向陈某圭等户发放了房屋建设补助
资金，寇自安向其中 3户收取“返耕保证
金”共计 70000 元，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
响。2018年 9月，经有关部门认定，陈某圭
户系原址重建，不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不应享受上述补助。2019年 1月 25日，江垭
镇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寇自安同志严重警告
处分，给予李西刚、刘湘楚同志警告处
分。 （慈纪宣）

慈利县通报两起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本报讯 “这张出差审批单上面怎么没
有审核人签字？”“这笔单位办公室的维修
款，怎么没有看到党组召开会议的记录？”
近日，武陵源区巡视整改督查组在该区相关
单位开展检查，现场指出问题，并要求限期
整改。
为扎实开展好省委第二巡视组巡视反馈

问题整改工作，武陵源区制定巡视整改督查
工作方案，组成两个督查组，采取“3+N”
方式，开展全方位督查，确保巡视整改落实
落地。“3+N”，即日常督查每周1次，由牵
头单位对责任单位进行督查，通过调阅资
料、电话了解等方式，调度工作进度；全面
督查每月 1次，通过上门走访、调阅资料、
个别谈话等方式，了解阶段性整改工作成
效；重点督查巡视情况开展，通过发函督
办、上门走访、抽样调查等方式，了解重点
问题的办理情况。
同时，该区还认真对照巡视反馈问题，

实行“挂图作战”模式，聚焦突出问题，列
出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措施、责任领导、责
任单位、完成时限、整改进度，并上墙公
布、跟踪监督，做到逐项整改、逐一销号。
对整改的工作资料，按照“16+1”，即16个
问题整改资料和1个综合性资料的方式进行
分类存档备案。
据悉，该区巡视整改第一轮督查已完成

4个乡（街道）、6个区直单位和 4个项目指
挥部的专项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将及
时整理汇总并作出相应处理。
下一步，该区将结合各单位巡视整改工

作进度及成效，继续强化日常督查，对工作
不认真和专项巡视整改工作，开展重点督
查；对整改工作措施不力、成效不佳、不能
按期完成整改的单位，进行严肃处理，典型
案例一律公开曝光。 （通讯员 刘觅）

武陵源区：

“3+N”严督
巡视整改落实

蹊跷的出警
2017年 10月，外地人曹本群准

备在临武县武水镇石桥村开设赌场
搞“虾公鲤鱼”赌博活动，便找到
当地村民文平军，并口头约定，每
赌博一天付给文平军 1500元现金，
由文平军协调处理与汾市镇派出所
的关系，确保赌博活动安全。见利
润可观，文平军欣然同意，成为了
赌博团伙的“马前卒”。
文平军自知全部吃下1500元不

现实，一旦出事摆不平，于是电话
联系了交往已久的汾市镇派出所所
长郭建林，告知他有人想在石桥村
搞赌博，希望能够得到其关照，并
说每天给一些“经费”。一开始，郭
建林没有同意，经过一番“深思熟
虑”后，郭建林又主动打电话给文
平军表示同意给予关照。
当地人知道，郭建林身为派出

所所长可以拍板给予关照，但由于
警力有限，日常出警的一般都是业
务娴熟的辅警熊志新，人称“熊
所”，能否真正得到“关照”还得靠
他。为了周全，文平军又联系了熊
志新，在谈妥“经费”后，熊志新
同意了。
此后，一种蹊跷的出警模式出

现了。
2017 年 11 月 12 日，汾市镇派

出所接到报警，称石桥村有人赌
博。出警的是熊志新和另一名辅
警，警车刚到村口，熊志新就让司
机不要进去，让另一名辅警去“赶
一赶”。该名辅警刚下车，一名戴着
鸭舌帽的男子转身进村，随后赌博
分子作鸟兽散。熊志新便向所里回
复没有发现赌博团伙。
隔了几日，郭建林接到石桥村

太坪山有人赌博的举报后，通过微
信聊天的形式向文平军通风报信，

“有人报警，让他们先停，我们一会
儿去出警。”之后，文平军则通知曹
本群疏散了赌场的人员，郭建林随
后和熊志新一起到石桥村出警，应
付了事。
当年12月，又有群众举报有人

在家里搞“虾公鲤鱼”，郭建林找庄
家核实，该庄家自己也承认了聚众
赌博事实。郭建林叫人去拍摄现场
和参赌人员照片，证据确凿的情况
下，郭建林却没有组织任何抓捕行
动。
就这样，村民屡屡报警，警察

也屡屡进村，但是赌博问题依旧猖
獗如故，辖区其他村庄的赌博问题
也同样如此。
除此之外，郭建林甚至以罚代

刑。2013年 7月，郭建林在对“大
步村赌博案”进行刑事立案后，不
采取任何侦查措施，在收取参赌人
员上交的23.5万元后，将20万元上
交财政，剩下3.5万元占为己有。
拔掉“保护伞”
2018年 2月 12日，临武县纪委

监委接到郴州市纪委监委交办的
“临武县武水镇石桥村一场所聚众赌
博，且有村干部涉及其中”的问题
线索，临武县纪委监委第一时间向
县委汇报，争取县委支持，并实行
“一案双查”，深挖其背后的腐败问
题，坚决对黑恶势力“保护伞”一
查到底。
当日，临武县纪委监委就成立

调查组展开调查。面对由猖獗的赌
博团伙、反侦查能力较强的少数执
法人员中的“害群之马”形成的利
益链条，如何精准突破，成为调查
组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走访摸排，锁定涉恶赌博团

伙；查看派出所资金流向、账面单
据等信息；核查派出所处罚卷宗，

发现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在调查
取证 46 人次，调取书证 300 余份，
核查派出所处罚卷宗27宗后，形成
案件卷宗14册。一批深藏在赌博团
伙背后的“保护伞”陆续现形。
2018年 2月 13日，文平军被临

武县纪委监委党纪政务双立案，因
涉嫌犯罪，2月 13日被公安机关采
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2018年 2月
28日，熊志新被临武县监委政务立
案，3月1日被采取留置措施。
临武县纪委监委又从文平军和

熊志新入手，固定关键证据后，把
握时机，快速收网。2018年 3月 29
日，郭建林被党纪政务双立案，4
月11日，被采取留置措施。
经查， 2017 年 10 月 18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曹本群等人在石
桥村开设赌场期间，先后分19次通
过文平军以微信转账的方式给郭建
林 10000 元，郭建林利用职务之
便，为他人在汾市镇派出所辖区内
开展赌博活动提供保护，通风报
信、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郭建
林甚至在关禁闭期间，还收受他人
微信红包600元。”临武县纪委监委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法纪意识淡薄
由此可见一斑”。
2018 年 10 月 12 日，郭建林因

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徇私
枉法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9 个月，并处罚金 10 万元。此
前，该所辅警熊志新因犯帮助犯罪
分子逃避处罚罪、受贿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3年 2个月，并处罚金 10万
元；辖区石桥村原村支书文平军被
判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并处罚金
10万元。至此，一个由基层派出所
长、辅警和村干部撑起的黑恶势力
“保护伞”被拔除。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

为赌博团伙充当“保护伞”的他们栽了


